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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单双方特此理解并同意，本保险单中增加下列责任免除：

“保险人对基于、起因于、归因于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下列各项本保险单项下的损失或其他金额不承担任何赔

偿责任：

(a) 为收购或剥离；或

(b) 为完成收购或剥离

某实体全部或实质上全部的所有权权益或资产所支付的或提议支付的价款或对价存在不足或不公之差额。

本责任免除条款不适用于被保险个人因赔偿请求依法应承担的任何抗辩费用。”

本保险单的其他条款及条件保持不变。


